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1、关于公司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准备，能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

公司的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可以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

具有合理性。董事会审议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关于因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对已披露财务数据进行追溯调整的独立意见

（2022.09.30）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对会计报表的调整是合理的，符合国家颁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 

 

3、对公司在中国电子财务有限公司存贷款情况的独立意见（2022.09.30） 

公司在中电财务公司办理存贷款及结算业务。截止 2022年 9月 30日，公司

在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款余额为 138,257.29 万元，在中电财务公司贷

款及利息余额为 158,029.72万元。公司在中电财务公司的存贷款金融业务公平，

未损害公司利益。 

 

4、关于子公司中电云数智科技有限公司实施混改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进行了认真的事前审查，认为本次关联交易遵循自愿、

公平和公开的原则，在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程序的前提下，该关联交

易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因此，独立董事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中国电子云公司实施混改暨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激发企

业活力，进一步增强市场竞争力和提升团队的凝聚力，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和公

司长远发展战略，决策程序及相关内容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遵循自

愿、平等、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

交易。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评估的评估机构中企华具有证券相关资产评估业务资格；

根据中企华的综合排名、历史案例、历史合规性、业务资质等各种因素的综合考

量，认为其具备为本项目进行资产评估出具专业意见的能力。中企华具有独立的

法人资格，其评估师与公司及中国电子云公司等相关方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除专业收费外影响其提供服务的现实及预期的利益关系或冲突；评估机构的选聘

程序合法、合规；评估机构具有充分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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